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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688   证券简称：石英股份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10 

 

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获得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

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江苏省财政厅发布的《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

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度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及项目投资计划的通

知》（苏发改高技[2018]1359号）和连云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《关于转

发<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8年度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

金及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连发改高技发[2019]12号），江苏太平洋

石英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获得政府补助资金2,000万元，用于公

司年产6,000吨电子级石英产品项目。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已收到补助资金

1,400万元整，根据《江苏省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苏政办发[2012]172号）文件的规定，剩余补助资金600万元将根据项目验收意

见及资金审计报告再行拨付。 

二、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补助的类型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-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：公司本次取得的政府补助

资金将专项用于公司年产6,000吨电子级石英产品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，应

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。 

2、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—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，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

资金应计入递延收益，将自项目长期资产可供使用时起，按照长期资产的预计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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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期限，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。 

3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，公司将按上述项目对应资产的使用年限在项目建

设完毕后进行摊销，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绩无重大影响。 

4、风险提示与其他说明 

因该项目执行周期较长，项目在推进实施、验收等过程中不排除存在尚未预

见的因素影响项目进度。具体的会计处理将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

公司将根据政府部门要求，合理合规的使用该部分政府补助资金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2月13日 


